信息工程学院学生实训守则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一条  学生必须按时参加课内实训，不得迟到、早退，无故不参加实训者，按旷课处理。
第二条  在进行实训前，必须按规定着装，不得穿背心、拖鞋进入实训室。
第三条  进入实训中心后，要听从指导老师的安排，严格按照各种仪器设备的操作规程、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进行实训。
第四条  在进行实训过程中要认真操作，仔细观察，如实做好原始数据记录，不得马虎从事，不得抄袭其它组的实训数据，培养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。
第五条  在实训过程中，学生不得做与实训无关的事情，如登陆与实训无关的网站、打游戏、聊天等。
第六条  在实训过程中，若发现仪器设备有异常现象时，应迅速报告指导老师，待查明原因，并作出妥善处理后，才能继续进行实训。
第七条  实训完毕后，要将仪器设备、工具、器材等整理放好，电脑关机。当面向主管人员交待清楚，在取得指导老师同意后，方可离开实训中心。
第八条  要爱护实训中心的一切财物，凡与本次实训无关的仪器设备和物品，一律不得动用。
第九条  凡违反操作规程或擅自动用其它仪器设备，致使损坏者，根据情节给予批评或处分，按规定处理并赔偿损失。
第十条  实训中心要保持清洁、卫生，不得高声喧哗和打闹，不准吸烟，不准随地吐痰，不准乱扔纸屑杂物。
第十一条  凡在实训中心实训的学生，必须遵守本规则，否则指导教师有权停止其参加实训。
